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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 

质量控制技术规范（试行） 
 

一、制定依据。为规范我省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

测工作，保证检测活动客观公正和检测结果真实可靠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、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

定》（安监总局令第 47 号）、《煤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防治

规定》（安监总局令第 73 号）、《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工作

规范》（安监总厅安健〔2014〕39 号）、《职业卫生技术服务

机构检测工作规范》（安监总厅安健〔2016〕9 号）、《用人单

位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管理规范》（安监总厅安健〔2015〕

16 号）、 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：化学

有害因素》（GBZ 2.1-2019）、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

值 第 2 部分：物理因素》（GBZ 2.2-2007）、《工作场所空气

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》（GBZ 159-2004）、《工作场所空

气有毒物质测定》（GBZ/T 300 和 GBZ/T 160 系列标准方法）、

《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》（GBZ/T 192 系列标准方法）和《工

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》（GBZ/T 189 系列标准方法）等有关规定，

制定本规范。  

二、定义。本规范所称定期检测是指用人单位委托具备资质

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，定期对其工作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

因素进行全面检测，以评价劳动者接触有害因素是否符合职业接

触限值要求的检测检验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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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适用范围。本规范适用于在河南省行政区域内开展工作

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的技术服务机构。 放射因素类职

业病危害因素的质量控制要求另行规定。 

四、名词解释。本规范对以下名词进行规定： 

（一）“岗位”是指用人单位中，工作方式、工作内容、工

作地点、工作班制和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均相同的一群劳动

者。  

（二）“工作方式”是指劳动者固定地点工作和非固定地点

工作（如巡检工作或在较大范围移动工作）。  

（三）“采样方式”是指定点采样方式和个体采样方式。  

（四）“采样时间类型”是指长时间采样和短时间采样。  

（五）“工作时间”是指劳动者每日或每周实际工作时间

（包含工作班制时间和加班时间）。 

（六）“化学有害因素”是指 GBZ 2.1-2019 中所指的“工

作场所存在或产生的化学物质、粉尘及生物因素”。本规范所称

“物理因素”是指《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》（国卫疾控发

〔2015〕92 号）中所列的物理因素。  

（七）“高风险有害因素”是指致癌、致敏、致畸、生殖毒

性、高毒、剧毒或高危的化学有害因素（见附件 1）。  

（八）“短时间接触浓度计算 TWAC ”是指通过定点短时间

采样方式检测工作地点（或移动范围内的工作区域）的浓度，结

合现场调查和劳动者工作日写实得到的劳动者在该工作地点（或

移动范围内的工作区域）工作的时段，按相关公式计算出劳动者

的 TWAC 。 参考《工作场所中化学有害因素采样基本原理与技术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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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人民卫生出版社，2020）中第九节： 日时间加权平均接触浓

度的采样方式及计算。 

（九）“浓度相对稳定岗位”是指劳动者在整个工作班的任

何时段接触有害因素的浓度基本稳定，一般不会出现较明显的浓

度波动情况。浓度相对稳定岗位一般是通过劳动者的工作方式、

工作内容、工作时间及频次、工艺情况进行确定，要求同时具备

以下条件：  

1．劳动者的工作方式为固定地点工作。  

2．劳动者工作班只做同一工作内容。  

3．劳动者工作时连续接触有害因素（工间休息除外）。  

4．岗位的生产工艺、使用的原辅材料、生产设备和防护设

施运行等均相对固定，一般不会临时变化。 

五、检测有害因素范围。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在开展定期

检测时，检测的有害因素范围应至少包括《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

目录》中所列的，且国家已颁布职业接触限值和标准检测方法的

有害因素。对于我国目前尚未颁布职业接触限值或标准检测方法

的有害因素，鼓励有能力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参考国外的标

准检测方法和职业接触限值进行检测和评价，但使用的检测方法

应纳入本机构的质量控制程序。  

除了“致敏”和“致癌”因素外对于非高风险有害因素，如

果用人单位上两年的定期检测报告中某岗位的有害因素接触浓

度均≤1%OEL，在工艺不变，且使用原材料的种类、用量没有变

化的前提下，可只识别不检测这些有害因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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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检测工作岗位范围。定期检测的岗位应包括用人单位在

册职工和劳务派遣工工作的岗位。 

七、检测能力范围外的委托。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如因检

测能力范围限制或样品保存时限有特殊要求等原因，需委托其他

有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测。对于样品保存时限有特殊要求的化学物

质，应依法依规委托（分包）给河南省内注册的职业卫生技术服

务机构进行检测，对于样品保存时限无要求的有害因素可委托河

南省内、省外注册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，如果委托给河南省

外的，应委托给具有甲级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。 

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委托检测时，应征得用人单位的

书面同意，并且应在定期检测报告中注明。委托检测可以采样后

送检受托方检测，也可以直接委托受托方进行现场采样、测量，

委托和受托双方应签订委托检测协议书，明确双方承担的法律责

任。  

委托检测的样品数量不得超过样品总数量的 30%（样品空白

和现场测量的有害因素不纳入计算样品总数），且委托检测的职

业病危害因素项目种类数不得超过检测范围内项目种类总数的

30%。  

委托检测的结果应进行必要的数据转换，数据转换的过程记

录以及委托检测报告应与定期检测的其他资料一起归档保存。  

八、检测程序。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应当按照国家职业卫

生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要求的程序开展定期检测，不得自行简化。

定期检测应至少包括以下程序：  

（一）接受用人单位委托，双方签订技术服务合同或协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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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进行现场调查及劳动者工作日写实。  

（三）制定采样/测量方案，完成方案审批。  

（四）采样前采样/测量仪器和空气收集器准备。  

（五）现场采样/测量。  

（六）采样后样品运输、流转和保存。 

（七）样品实验室分析和检测原始记录编制、复核。  

（八）检测结果数据处理及复核。  

（九）检测报告编制及审核审批。  

（十）检测资料归档。  

（十一）检测信息上传及公示。  

九、合同签订与评审。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应与用人单位

签订技术合同，明确检测类别、检测范围、价格、完成时间及双

方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。并对用人单位的要求是否符合国家有关

政策、法律及标准要求，本机构是否具有承担此项检测任务的能

力等进行合同评审。  

十、现场调查。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应当按照以下要求开

展现场调查和劳动者工作日写实：  

（一）现场调查和劳动者工作日写实应至少由 2 名专业技

术人员完成，现场调查和劳动者工作日写实应实时记录，并由用

人单位陪同人员签名确认。  

（二）现场调查和劳动者工作日写实应在用人单位岗位正常

生产时进行，现场调查应当覆盖检测范围内的全部工作场所，劳

动者工作日写实应包括所有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岗位。  

（三）现场调查应至少调查以下主要内容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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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用人单位基本情况，记录或收集用人单位名称、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、地址、所属行业、经济类型、企业规模、产品和年

产量、在册职工人数、劳务派遣工数量、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

姓名、联系人姓名和联系方式等。  

2．生产工艺情况，收集或绘制工艺流程图，或用文字描述

工艺情况。  

3．用人单位平面布局和车间设备布局情况，收集或绘制用

人单位的平面布局图和各工作场所（车间、装置、生产线等）的

设备布局图。  

4．劳动者作业和接触职业病危害情况，记录各岗位劳动者

的人数（总人数和每班人数）、工作方式、工作地点、工作内容、

工作班制及工作时间，并对各岗位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

行识别。  

根据现场调查得到的劳动者作业和接触职业病危害情况，将

工作方式、工作内容、工作地点、工作班制和接触的职业病危害

因素均相同的劳动者划分为同一岗位。  

岗位划分后，检测工作流程中的其他记录（如工作日写实记

录、采样/测量方案、现场采样/测量记录等）和检测报告应尽量

使用一致的岗位名称。  

5．原辅材料情况，记录可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主要原辅

材料，包括原辅材料的年用量、主要成分、使用工作场所（车间、

装置、生产线等）以及使用岗位等，对于化学品原料应收集其最

新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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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生产设备情况，记录可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主要生产

设备，包括生产设备的名称、数量（总数量和运行数量）、型号

（如有）、使用工作场所（车间、装置、生产线等）和使用岗位

等。  

7．职业病防护设施设置及运行情况，记录岗位是否设置职

业病防护设施和设置的类型（防毒、防尘、防噪、减振、防暑降

温和防电磁辐射等设施），记录职业病防护设施名称、型号/规

格、数量、主要参数等，记录职业病防护设施是否能正常运行。  

8．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配置及使用情况，记录用人

单位配置的职业病防护用品种类（呼吸、眼部、面部、听觉、皮

肤等防护用品）、名称、生产厂家、型号和参数，记录使用的岗

位和更换情况。  

（四）当通过现场调查无法准确识别岗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

因素时，应在现场调查阶段进行预采样，通过检测识别岗位可能

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，存在以下情况应通过预采样检测识别岗

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：  

1．当岗位使用的有机化学品成分不明时，应对有机化学品

进行预采样，对化学品中挥发性有机组分进行定性分析，以识别

岗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。  

有机化学品成分不明一般是指该化学品没有安全技术说明

书或该化学品的安全技术说明书没有按照《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

书编写指南》（GB/T 17519-2013）的要求，在“成分/组分信息”

中未列明各组分的具体化学物质名称和化学文摘号（CAS 号），

或所列化学物质不全、不明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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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安全技术说明书中成分明确，但属于混合有机化学品的

（如油漆、胶水、天那水、油墨、有机溶剂清洗剂等）或因保密

需要无法采样检测的有机化学品（需用人单位出具书面说明，并

跟其他记录一起归档保存），不能排除可能含常用高毒有机物时，

在检测中除纳入安全技术说明书中所列有害因素之外，还应将常

用高毒有机物（如苯、1,2-二氯乙烷、三氯乙烯和正己烷）也列

为排除性检测项目。  

2．对于岗位中存在无法通过原辅材料调查和工艺分析识别

出具体成分的无机矿物粉尘，以及岗位中存在拟识别为谷物粉

尘、硅藻土粉尘、滑石粉尘、水泥粉尘、稀土粉尘、煤尘、麻尘

的粉尘，应对这些粉尘进行预采样，检测粉尘中游离 SiO2 含量，

以确定粉尘类型是否属于矽尘。  

（五）在定期检测工作中，劳动者工作日写实的目的是调查

劳动者接触有害因素的浓度是否存在波动，同时记录劳动者接触

有害因素的工作时间，劳动者工作日写实应按以下要求进行：  

1．应对劳动者整个工作班的工作地点、工作内容和接触的

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进行连续观察、如实记录。  

2．对浓度相对稳定岗位，不需记录浓度波动情况。对浓度

相对不稳定岗位，应记录劳动者接触有害因素浓度波动的时段以

及接触时间。如果岗位存在可导致浓度明显升高的操作（如取样、

投料或清洁等），还应记录劳动者每次从事该操作持续的时长、

每工作班出现的频次以及每次间隔的时间。   

（六）开展现场调查时，应在用人单位显著标志物位置前拍

照留证，保存照片的电子版，同时应打印照片并与定期检测的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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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资料一起归档保存。照片中应包括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所有

参与现场调查的技术人员和用人单位的陪同人员。  

十一、现场采样/测量方案制定。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应

当在现场调查和劳动者工作日写实的基础上，按照 GBZ 

159-2004 和各职业病危害因素相应的标准检测方法，制定现场

采样/测量方案，具体要求如下：  

（一）现场采样/测量方案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：  

1．用人单位名称和定期检测任务编号。  

2．采样/测量的工作场所（车间、装置、生产线等）名称、 

岗位名称、地点名称、地点编号和有害因素名称。  

3．化学有害因素的采样方式、采样时间类型、采样仪器类

型、采样流量、空气收集器名称和样品保存时间。  

4．方案编制日期、编制人、复核人和批准人。 

5．方案应附采样/测量地点设置示意图，示意图中标识的采

样/测量地点编号应与方案中的采样/测量地点编号一致。  

（二）现场采样/测量方案应由参与现场调查与工作日写实 

的专业技术人员编制和审核，经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技术负责

人批准，并经用人单位签字确认。 

（三）制定现场采样/测量方案，应注意下列事项： 

1．采用个体采样方式检测化学有害因素的时间加权平均接

触浓度（ TWAC ）时，应按 GBZ 159-2004 中“采样对象数量的确

定”的相关要求确定各岗位采样对象数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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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采用个体测量岗位噪声强度时，应按 GBZ/T 189.8-2007 中

附录 A“使用个人噪声剂量计的抽样方法”的相关要求确定各

岗位测量对象数量。 

2．采用定点采样方式检测化学有害因素的 TWAC 时，对于固

定地点工作的岗位，应参照 GBZ 159-2004 中“采样点数目的确

定”的相关要求确定采样工位数，1-3 个工位的选择 1 个工位

进行采样/测量，4-10 个工位的选择 2 个工位进行采样/测量，

10 个工位以上的至少选择 3 个工位进行采样/测量。对于非固

定地点工作的岗位，应将劳动者工作班接触有害因素的每个巡检

地点或移动范围内的工作区域均确定为采样地点。 

 采用定点测量岗位物理因素强度时，对于固定地点工作的

岗位，应参照应按 GBZ/T 189.8-2007 的相关要求设定测量点。

对于工作场所声场分布均匀（测量范围内 A 声级差别﹤3dB(A)），

选择 3 个测点，取平均值。工作场所声场分布不均匀时，应将其

划分若干声级区，同一声级区内声级差﹤3dB(A)。每个区域内，

选择 2 个测点，取平均值。对于非固定地点工作的岗位，劳动者

工作是流动的，在流动范围内，对工作地点分别进行测量，计算

等效声级。 

3．在检测化学有害因素的 TWAC 时，若有害因素可进行长时

间采样，应采用长时间采样方式。若有害因素可进行个体采样，

应采用个体采样方式，当劳动者在固定地点工作，也可采用定点

长时间采样方式，但空气收集器尽可能靠近劳动者的呼吸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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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对同时制定 PC-TWA 和 PC-STEL 的化学有害因素的采样

检测时，当岗位属于浓度相对稳定岗位时，可不检测 STEC ，当

岗位为浓度相对不稳定岗位时，应同时检测 TWAC  和 STEC 。  

采样检测 STEC  时，应选择劳动者接触有害因素浓度最高的

时段，当劳动者工作班中接触多个浓度波动时段且不能确定哪个

时段浓度最高时，应在每个可能浓度最高的时段分别进行采样。  

当劳动者在多个存在有害因素的工作地点（或巡检点）工作

时，应在每个工作地点（或巡检点）分别进行采样。 

5．对只制定 PC-TWA 的化学有害因素的采样检测时，当岗

位存在可导致浓度明显升高的操作时（如取样、投料或清洁等），

应采样检测峰接触浓度（ PEC ）。  

采样检测 PEC 时，应选择劳动者接触有害因素浓度最高的

操作时段，当劳动者工作班中接触多个浓度波动操作时段且不能

确定哪个操作时段浓度最高时，应在每个可能浓度最高的操作时

段分别进行采样。  

6．对职业接触限值为 MAC 的化学有害因素采样检测时，在

每个存在有害因素的工作地点（或巡检点）分别进行采样。当工

作地点（或巡检点）浓度相对稳定时，可随机选择采样时段进行

采样。当工作地点存在浓度波动时，应选择劳动者接触浓度最高

的时段采样，当不能确定哪个接触时段浓度最高时，应在每个可

能浓度最高的时段分别进行采样。  

7．每个工作班接触某种化学有害因素累计时间<1h 的岗位，

只需检测 STEC 、 PEC  或 MEC ，不需检测 TWAC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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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．每周接触≤1天，且每天接触<1h 的非高风险和非 MAC

限值的化学有害因素，可只识别不检测，但须在检测报告中予以

说明。  

十二、现场采样/测量前准备。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在开

展现场采样/测量前，应根据现场采样/测量方案做好以下准备工

作：  

（一）准备符合采样/测量要求的仪器设备，检查其性能规

格（采样时长、流量范围、是否防爆等）、电池电量等是否符合

采样/测量要求，以及设备的计量检定或校准是否在有效期内。  

（二）按检测任务领用采样/测量设备，并对领用的空气采 

样器进行流量校准，用经检定或校准过的 1 级流量计对空气采

样器设定的采样流量进行测量，测量值与设定值的误差应在±5% 

以内，仪器领用记录和流量校准记录应与定期检测的其他记录一

起归档保存。  

（三）准备好现场采样所需的空气收集器，职业卫生技术服

务机构应对购买的每批次空气收集器进行验收，测定常见有害因

素的本底值和解吸（或洗脱/消解）效率，空气收集器中待测有

害因素的本底值原则上应低于所选用方法的检出限，平均解吸

（或洗脱/消解）效率原则上不低于 90%，验收记录应保存备查。  

（四）采样前的准备工作，可参考《工作场所中化学有害因

素采样基本原理与技术》（人民卫生出版社）中第六、七、十章

相关内容。 

十三、现场采样/测量。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应在用人单

位岗位正常生产时进行现场采样/测量。每个采样点现场采样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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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至少由 2 名专业技术人员（其中 1 名为校核人员）完成。现

场采样/测量应实时记录，并由用人单位陪同人员签名确认。 

现场采样时，除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技术秘密及特殊

要求的项目外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应当对现场采样情况进行

拍照留证，保存照片的电子版，同时应打印照片，并与定期检测

的其他资料一起归档保存。  

采样时所拍的相片中应包括现场采样人员和用人单位陪同

人员的合照、采样人员在工作地点进行定点采样/测量或采样人

员给劳动者佩带个体采样/测量仪器的人员正面照片。因故不能

进行采样现场拍照的，需用人单位出具盖公章的书面说明，并与

定期检测的其他记录一起归档保存。 

十四、现场采样。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应当按照以下要求

开展现场采样： 

（一）职业接触限值为 PC-TWA 的有害因素，应按以下要求

进行采样：  

1．对可用个体采样的有害因素，当劳动者工作地点不固定

时，应采用个体长时间采样。个体长时间采样原则上应进行全工

作班采样，如无法做到全工作班采样时，当劳动者岗位为浓度相

对稳定岗位，采样时间应不低于每日工作时间的 25%；当劳动者

为周期性巡检作业，采样时间应至少覆盖 2 个典型巡检周期；

其他非浓度相对稳定岗位，采样时间应不低于每日工作时间的

50%，且应保证采样时间覆盖所有接触有害因素的工作内容。  

当劳动者工作地点固定时，可采用定点或个体长时间采样，

当劳动者岗位为浓度相对稳定岗位时，采样时间应不低于每日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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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时间的 25%；其他非浓度相对稳定岗位，采样时间应不低于每

日工作时间的 50%，且应保证采样时间覆盖所有接触有害因素的

工作内容。  

个体长时间采样时，当每日工作时间包含就餐时间和工间休

息时间的，可连续采样；当每日工作时间不包含就餐时间或休息

时间的，应在劳动者就餐或休息时暂停采样。当空气收集器无法

满足上述长时间连续采样时，应更换空气收集器进行多次采样，

以满足上述采样时间要求。  

2．对不能进行长时间采样的有害因素，一般采用短时间定

点采样，通过短时间接触浓度计算 TWAC 。  

浓度相对稳定岗位，应每接触 2h 至少进行 1 次短时间采

样（全工班一般最多采 4 次），且每次采样间隔时间应＞1h。  

浓度不稳定岗位，应划分出浓度相对稳定时段或工作地点

（或移动范围内的工作区域）并分别采样，同一浓度时段或工作

地点（或移动范围内的工作区域），每连续接触 2h 应至少采样 

1 次，且每次采样间隔时间应＞1h。同一浓度时段或工作地点（或

移动范围内的工作区域）的多次采样检测结果取平均值参与短时

间接触浓度计算 TWAC 。  

3．当劳动者每个工作班接触某种化学有害因素累计时间<1h

时，根据劳动者的接触情况，选择劳动者接触有害因素浓度最高

的工作时段或工作地点进行短时间采样，当劳动者工作班中接触

多个浓度波动时段或接触多个高浓度工作地点，且不能确定哪个

时段或工作地点浓度最高时，应在每个浓度波动时段或工作地点

分别进行短时间采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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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职业接触限值为 PC-STEL 的有害因素，按劳动者的

工作方式和工作内容选择合适的采样方式和采样时间。  

当劳动者固定地点工作时，在可能浓度波动最高的时段进行

定点采样，采样时间为 15min。  

当劳动者非固定地点工作时，在每个存在有害因素的工作地

点（或巡检点）分别进行定点采样，采样时间为 15min。  

劳动者从事某项能导致有害因素浓度波动较大的操作时（如

取样、投料或清洁等），若不能进行定点短时间采样时，可采用

个体采样 15min；对于不能采用个体采样的有害因素，可由采样

人员移动采样设备，将空气收集器尽量靠近劳动者呼吸带，跟随

劳动者采样 15min；当劳动者从事该项操作的接触时间小于 

15min 时，可以用上述个体采样或跟随采样方式采样 15min，也

可以根据劳动者接触多长时间就采样多长时间（但需满足所采用

检测方法的最小采样体积要求）。  

（三）通过峰接触浓度控制的有害因素参照限值 PC-STEL  

的有害因素进行采样。  

（四）职业接触限值为 MAC 的有害因素，一般用定点采样，

采样时间不超过 15min，应在保证能够进行准确定量的基础上，

采集能够代表最高瞬间浓度的空气样品。  

（五）在实际采样时，可根据检测需要、现场情况和空气收

集器的许可，适当调整各标准检测方法中规定的采样流量，但不

能超过该空气收集器规定的采样流量范围（见附件 2），以防止

采样效率的降低和采样量的过高或过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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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进行长时间采样时，应测定和记录采样前和采样后的

流量，当采样后流量与采样前流量的偏差在±5%以内时，可用采

样前设定的流量计算采样体积，当采样前后流量变化超出±5%

但不超过±10%时，可用采样前后流量的平均值计算采样体积，

当采样前后流量变化超出±10%时，应将样品作废，更换采样仪

器重新进行样品采集。  

（七）采样前应进行气密性检查，确保连接管路不漏气。采

样时应当经常性观察仪器设备的运行状态，确保仪器设备正常运

行。采样结束后应立即密封样品，不得在采样点处理样品，防止

样品污染。  

（八）采样时应采集样品空白，样品空白应与样品为同一批

次的空气收集器，同一检测项目同一批次样品应至少采集 2 个

样品空白，当不同有害因素所用的空气收集器相同且样品处理方

法也相同时，可共用一组样品空白。样品空白应与样品一起放置、

运输、储存和测定。当同一空气收集器同时采集多种有害因素时，

样品的保存条件和保存时限应按要求最严格的有害因素执行。  

（九）采集后的样品（包括样品空白）应有唯一性标识。  

（十）现场采样记录的信息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：  

1．用人单位名称、定期检测任务编号、采样依据。  

2．采样的工作场所（车间、装置、生产线等）名称、岗位

名称、采样地点名称（或对象姓名或采样时机）和有害因素名称。  

3．采样时岗位的生产状况、职业病防护设施运行情况、劳

动者使用职业病防护用品情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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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每个样品的唯一性编号、采样仪器编号、采样起止时间、

采样流量。  

5．采样时的环境气象条件参数（温度、气压）等信息。  

6．采样人员、采样时间和用人单位陪同人。  

十五、现场测量。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应当按照以下要求

开展现场测量：  

（一）噪声的测量要求如下：  

1．每次测量前应按仪器自身要求进行校准。  

2．对劳动者固定地点工作岗位的噪声强度测量。 

（1）当劳动者接触的噪声为稳态噪声时，应在作业地点测

量 3 次，取平均值，并根据劳动者的接触时间计算岗位噪声强

度（LAeq,T或 LEX,8h或 LEX,W）。 

（2）当劳动者全天接触周期性的非稳态噪声时，应在作业

地点测量等效声级（LAeq），测量时间应至少覆盖 3 个作业周期，

读取 LAeq值，并根据劳动者的接触时间计算岗位噪声强度（LAeq,T 

或 LEX,8h或 LEX,W）。 

（3）当劳动者全天不同时间段接触不同强度的周期性非稳

态噪声或稳态噪声时，应在作业地点不同时间段分别测量噪声强

度，结果分别记录，并根据劳动者接触时间计算岗位噪声强度 

（LAeq,T 或 LEX,8h或 LEX,W）。 

（4）当劳动者整个工作班接触噪声无明显规律，应采用个

体噪声测量方式测量劳动者整个工作班的噪声强度，并保证检测

时间已覆盖所有接触噪声的工作内容，同时应分别测量不同作业



 — 20 — 

环节的噪声强度，以便对接噪岗位主要噪声源分布和超标原因进

行分析。  

3．对非固定地点工作的岗位，应采用个体噪声测量的方法

来测量岗位噪声强度。同时对存在噪声危害的作业地点进行噪声

强度定点测量，以便对个体噪声检测结果进行质量控制、岗位主

要噪声源分布和超标原因进行分析。个体测量原则上应进行全工

作班测量，当劳动者工作内容为周期性巡检作业时，测量时间应

至少覆盖 2 个典型巡检周期；其他非固定地点工作的岗位，测

量时间应不低于每日工作时间的 50%，且应覆盖所有接触噪声的

工作内容。根据劳动者个体噪声测量结果和代表的接触时间计算

岗位的噪声强度（LEX,8h或 LEX,W）。  

4．测量记录应有测量人员、复核人员和用人单位陪同人员

签名。测量记录应包括以下内容：测量日期、测量时间、气象条

件（温度、相对湿度）、用人单位名称、工作场所（车间、装置、

生产线等）名称、岗位名称、测量地点/对象名称、测量仪器型

号、仪器测量前后校准情况、测量数据、计算公式及结果（如需

要时）、测量时岗位的生产状况、职业病防护设施运行情况、劳

动者使用职业病防护用品情况等。  

（二）高温的测量要求如下：  

1．常年从事高温作业，原则上在夏季最热月份测量；不定

期接触高温作业，原则上在工期内最热月份测量。若不能判断最

热月份，或错过最热月份，可在每年 5 月至 9 月的月份里，且

在高温天气期间进行测量。  

如果劳动者工作班只从事室外露天作业，可只识别，不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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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高温；如果劳动者既进行室外高温作业，又进行室内高温作

业时，需测室外高温，计算岗位的时间加权 WBGT。  

2．测点应包括温度最高和通风最差的工作地点。  

3．如果作业人员在某作业点实际受热不均匀时，应分别测

量头部、腹部和踝部的 WBGT，并按标准中的计算公式计算该作

业点的 WBGT 值。  

4．非固定地点工作的岗位，在移动范围内相对固定的工作

地点分别进行测量，计算时间加权 WBGT。  

5．工作场所热源不稳定，或生产工艺周期变化较大时， 分

别测量并计算时间加权平均 WBGT 指数值。  

6．空调车间（包括休息室、值班室等）可以不用识别和测

量高温。  

7．测量记录应有测量人员、复核人员和用人单位陪同人员

签名。测量记录应包括以下内容：测量日期、测量时间、气象条

件（温度、相对湿度）、用人单位名称、工作场所（车间、装置、

生产线等）名称、岗位名称、测量地点名称、测量仪器型号、测

量数据、计算公式及结果（如需要时）、测量时岗位的生产状况、

职业病防护设施运行情况、劳动者使用职业病防护用品情况等。  

（三）工频电场和工频磁场的测量要求如下：  

1．测量仪器应满足《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第 3 部分：

1Hz～100kHz 电场和磁场》（GBZ/T 189.3-2018）的要求。  

2．测量点应布置在存在电磁场的作业点。作业人员为巡检

作业时，应选择其巡检点和巡检过程中靠近电磁场源最近的位置

测量；作业人员为固定地点工作时，应选择其固定操作位测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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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相同或类似的测点可按电磁场源进行抽样，相同型号、 相

同防护、相同电流电压的低频电磁场设备，数量为 1 至 3 台时

选 1 台测量，4 至 10 台时选 2 台测量，10 台以上时至少选 3 

台测量。  

4．不同型号、防护或不同电流电压的设备应分别测量。  

5．电磁场的测量以作业人员操作位置或巡检位置为依据，

测量头、胸或腹部离电磁场源最近的部位，如无法判断时，应对

头、胸、腹三个部位分别进行测量。  

6．现场环境电磁场较稳定，如电厂或变电站中的变压器、

配电柜及变压开关等设备作业点，每个测点连续测量 3 次，每

次测量时间不少于 15 秒，并读取稳定状态的均方根值，取平均

值。现场环境电磁场不稳定，如电阻焊作业等，应在预期电场和

/或磁场强度最高的时间段测量，读取电磁场峰值及最高时间段

的均方根值，每次测量一般≤5 分钟，接触时间<5 分钟时按实

际接触时间测量，每个测点测量 3 次，取最大值。  

7．建议测量电场时，为了避免观察者与探头之间距离改变

会导致电场读数值的变化（即邻近效应），测量时，测量者和其

他人应远离测量探头 2.5 米以外。  

8．工作场所普通高低压配电室（10 kV 及以下），工频电

磁场强度一般远低于限值，可不测量。  

9．测量记录应有测量人员、复核人员和用人单位陪同人员

签名。测量记录应包括以下内容：测量日期、测量时间、气象条

件（温度、相对湿度）、用人单位名称、工作场所（车间、装置、

生产线等）名称、岗位名称、测量地点名称、测量部位（头、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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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腹部）、测点与电磁场源的距离、场源类型（如需要时）、电

流电压（如需要时）、场源的频率、测量仪器型号、测量数据、

计算公式及结果（如需要时）、测量时岗位的生产状况、职业病

防护设施运行情况、劳动者使用职业病防护用品情况等。  

（四）紫外辐射的测量要求如下：  

1．测量电焊、氩弧焊等焊接作业时需分别测量长波紫外线

（UVA）、中波紫外线（UVB）和短波紫外线（UVC）3 个波段的

辐照度，测量紫外灯等则只需测量 UVB 和 UVC 波段。   

2．应测量操作人员面、眼、肢体及其他暴露部位的辐照度

或照射量。当使用防护用品如防护面罩时，应测量罩内辐照度或

照射量。具体部位是测定被测者面罩内眼面部。  

3．如果现场紫外辐射强度稳定，则读取 3 个数，取平均值

为测量结果；如果现场紫外辐射强度不稳定，则应测量 3 次，

每次读取高值，取平均值为测量结果。  

4．测量记录应有测量人员、复核人员和用人单位陪同人员

签名。测量记录应包括以下内容：测量日期、测量时间、气象条

件（温度、相对湿度）、用人单位名称、工作场所（车间、装置、

生产线等）名称、岗位名称、测量地点名称、被测仪器设备型号

和参数、测量仪器型号、测量数据、计算公式及结果（如需要时）、

测量时岗位的生产状况、职业病防护设施运行情况、劳动者使用

职业病防护用品情况等。  

（五）微波辐射的测量要求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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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应选择量程和频率适合的测量仪器和探头。测量时，如

果劳动者的生产操作会导致测量结果明显变化的，应使用具有均

方根值记录功能的仪器进行测量。 

2．如果使用非各向同性探头的仪器进行测量，应将探头对

着辐射方向，旋转探头至最大值；如果使用各向同性探头的仪器

进行测量，则直接将探头对着辐射方向，直接读数。  

3．对于辐射强度稳定的连续波，各测量点均应重复测量 3 

次，取其平均值。对于持续作业的脉冲波，应测量一段时间的均

方根值。对于非持续作业的脉冲波，如测试产品性能时，应读取

每次测试过程的均方根值，测量 3 次，再取 3 次测量结果的平

均值。  

4．进行岗位评价时测量值的取舍：全身辐射取头、胸、 腹

等处的最高值；肢体局部辐射取肢体某点的最高值；既有全身，

又有局部的辐射，则取除肢体外所测的最高值。  

5．测量记录应有测量人员、复核人员和用人单位陪同人员

签名。测量记录应包括以下内容：测量日期、测量时间、气象条

件（温度、相对湿度）、用人单位名称、工作场所（车间、装置、

生产线等）名称、岗位名称、测量地点名称、微波设备型号和参

数（频率、功率等）、测量仪器型号、测量数据、计算公式及结

果（如需要时）、测量时岗位的生产状况、职业病防护设施运行

情况、劳动者使用职业病防护用品情况等。  

（六）手传振动的测量要求如下：  

1．测量手传振动应采用设有计权网络的手传振动专用测量

仪，测量仪器应满足 GBZ/T 189.9-2007 的规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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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对劳动者接触振动操作进行 X、Y、Z 轴三个轴向的振动

加速度值测量，每次测量持续时间应至少覆盖劳动者的 3 个作业

周期，测量 3 次，每个轴向各取 3 次测量的平均值，取三个轴向

中的最大值作为该接触振动操作的加速度值。 

3．当劳动者双手都同时接触手传振动时，可根据现场调查

和经验对接触振动较强的手进行测量。如无法判断时，应对双手

均进行手传振动测量，并在记录表格中注明左/右手。  

4．当劳动者作业使用多种振动工具或打磨不同接触振动工

件时，应分别进行测量，并做好工作日写实，记录劳动者的具体

接触振动情况。  

5．当劳动者使用减振手套时，应对减振手套内、外的手传

振动分别进行测量。  

6．测量记录应有测量人员、复核人员和用人单位陪同人员

签名。测量记录应包括以下内容：测量日期、测量时间、气象条

件（温度、相对湿度）、用人单位名称、工作场所（车间、装置、

生产线等）名称、岗位名称、测量地点名称、被测仪器设备型号

和参数、工件材质、接触振动时间、测量仪器型号、测量数据、

计算公式及结果（如需要时）、测量时岗位的生产状况、职业病

防护设施运行情况、劳动者使用职业病防护用品情况等。  

（七）激光辐射的测量要求如下：  

1．根据激光器的输出波长和输出功率选择适当的测量仪器，

只对劳动者身体直接接触的激光辐射进行测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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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测量时，需将仪器放置于劳动者被测部位旁进行调零，

消除非测量波长杂散光的影响，再将测量仪器的探头置于光束

中，以光束截面中最强的辐射水平为准。  

3．测量时，如激光束不能完全覆盖探头，则读取照射功 率，

再除以激光束面积，计算出辐照度；如激光束完全覆盖探头，直

接读取照射功率，再除以探头面积，计算出辐照度。如果接触限

值为照射量，再以辐照度乘以接触时间算出照射量。  

4．测量时，按照作业人员受照射部位进行测量。如果眼部

受照射则测量眼部，皮肤受照射则测量皮肤，两者均受照射则都

应进行测量。测量时，应在激光工作人员工作区进行。如果作业

人员穿戴防护眼镜或防护服进行作业时，需测量防护眼镜或防护

服内外的激光辐射。  

5．如果读数稳定，则读取 3 个数，取平均值为测量结果；

如果读数不稳定，应适当延长测量时间，测量 3 次，每次读取

高值，取平均值为测量结果。  

6．测量记录应有测量人员、复核人员和用人单位陪同人员

签名。测量记录应包括以下内容：测量日期、测量时间、气象条

件（温度、相对湿度）、用人单位名称、工作场所（车间、装置、

生产线等）名称、岗位名称、测量地点名称、作业人员照射部位、

照射面积、时间等、激光器型号和参数（波长和功率等）、测量

仪器型号、测量数据、计算公式及结果（如需要时）、测量时岗

位的生产状况、职业病防护设施运行情况、劳动者使用职业病防

护用品情况等。  

（八）高频电磁场和超高频辐射的测量要求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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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应选择量程和频率适合的测量仪器和探头。对于高频电

磁场测量，频率能够覆盖 0.1MHz～30MHz。对于超高频辐射测量，

频率能覆盖 30MHz ～300MHz。测量时，如果劳动者的生产操作

会导致测量结果明显变化的，应使用具有均方根值记录功能的仪

器进行测量。  

2．手持测量仪器，将测量探头置于所要测量的位置，如果

为非各向同性探头，在测量超高频辐射、高频电磁场时需旋转探

头至读数最大值方向，探头周围 1 米以内不应有人或临时性放

置的其他金属物件。磁场测量不受此限制。  

3．电磁场强度稳定时，每个测点连续测量 3 次，每次测量

时间不应小于 15 秒，并读取稳定状态的最大值，取 3 次值的

平均数作为该点的场强值。若测量读数起伏较大时，应测量一段

时间的均方根值作为该点的场强值。  

4．进行岗位评价时，取头、胸、腹等处最终场强结果的最

高值进行评价。  

5．测量记录应有测量人员、复核人员和用人单位陪同人员

签名。测量记录应包括以下内容：测量日期、测量时间、气象条

件（温度、相对湿度）、用人单位名称、工作场所（车间、装置、

生产线等）名称、岗位名称、测量地点名称、高频或超高频设备

型号和参数（频率和功率等）、测量仪器型号、测量数据、计算

公式及结果（如需要时）、测量时岗位的生产状况、职业病防护

设施运行情况、劳动者使用职业病防护用品情况等。 

（九）化学有害因素现场测量要求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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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按仪器操作说明书或作业指导书，将设备调节至最佳测

定状态。直接将空气样品采入仪器内测定，待读数稳定后，读取

有害物质浓度。  

2．如果读数稳定，则读取 3 个数，取平均值为测量结果；

如果读数不稳定，应适当延长测量时间，测量 3 次，每次读取

最高值，取平均值为测量结果。  

3．测量时，按照作业人员呼吸带高度进行测量。  

4．职业接触限值为 PC-STEL的有害物质测量时，在浓度最

高时段测量，每个测定点测定 15分钟，每隔 3 分钟测定一次，

取平均值。职业接触限值为 MAC的有害物质测量时，在浓度最高

时段测量，每个测定点测定 15 分钟，每隔 1-3 分钟测定一次，

取最高值。职业接触限值为 PC-TWA 的有害物质测量时，可将作

业人员接触有害物质浓度划分为几个浓度相对稳定的时段，分别

测量相应时段的 STEC 或 PEC ，然后计算 TWAC 。 

5．测量记录应有测量人员、复核人员和用人单位陪同人员

签名。测量记录应包括以下内容：测量日期、测量时间、气象条

件（温度、相对湿度）、用人单位名称、工作场所（车间、装置、

生产线等）名称、岗位名称、测量地点名称、测量仪器型号、测

量数据、计算公式及结果（如需要时）、测量时岗位的生产状况、

职业病防护设施运行情况、劳动者使用职业病防护用品情况等。 

十六、样品流转。采集后的化学有害因素样品应及时交接给

样品室进行核查，样品管理员核查无误后，交实验室进行检测，

样品交接记录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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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定期检测任务编号、采样日期、交接日期、交样人、接

样人等。  

2．样品的编号、检测的有害因素名称、空气收集器名称、 样

品状态、保存期限和保存条件等。  

十七、样品检测。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应当按照以下要求

进行化学有害因素样品检测：  

（一）按照资质认定批准的检测方法，在样品保存有效期内

进行样品检测，实验检测的数据应实时记录。  

（二）检测的仪器设备性能应当满足检测方法的要求，且通

过计量检定或校准，并在有效期内。  

（三）实验室环境条件应当满足仪器设备使用和检测方法要

求。对环境条件有特殊要求的天平室、理化分析室和放置热解吸

仪的房间等，应按要求对环境条件进行控制并在样品检测时记录

相关环境条件参数（温度、湿度和气压等）。  

（四）标准物质及化学试剂、试验用水等应当满足检测方法

要求。 

（五）按照检测方法的要求配制相应的标准贮备液和校准曲

线标准系列，并测定标准系列各浓度点。配制和测定应按以下要

求进行：  

1．配制标准贮备液时，应记录标准贮备液的配制过程，记

录内容应至少包括用于配制标准贮备液的标准物质名称、批号、

生产单位和唯一性受控编号，所配制标准贮备液的唯一性受控编

号、配制过程、配制器皿、配制浓度、配制环境条件、配制日期、

有效日期、配制人和复核人等信息。  



 — 30 — 

标准贮备液配制记录应与定期检测记录一起归档保存，其他

定期检测任务使用该贮备液配制标准系列时，不再需要记录贮备

液的配制过程，但应明确该贮备液配制记录存放档案编号，使其

具有可溯源性。  

2．浓度较高的标准贮备液可在冷藏（或冷冻）保存条件下

重复使用，贮备液的保存有效期按标准方法规定执行，如果标准

方法中没有规定的，对于元素类贮备液（浓度不低于 100mg/L），

在冷藏条件下保存，有效期一般不应超过 6个月；有机类贮备液

（浓度不低于 1000mg/L），在冷藏或冷冻条件下保存，有效期

一般不应超过 3个月。  

3．配制校准曲线标准系列时，标准系列应包含试剂空白，  

除试剂空白外，色谱法的标准系列应配制 3-6 个点，光谱法

应配制 4-7 个点。标准系列浓度最低点的含量应在待测有害因

素定量下限附近，浓度最高点的含量不能超过标准检测方法定量

测定范围的定量上限。标准系列应在每次使用时现用现配。  

4．测定校准曲线标准系列各浓度点，按标准方法要求计算

回归方程，除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的回归方程的相关系数要求

≥0.99 外，其余测定方法应做到≥0.999。分光光度法在测定标

准系列时，如果标准方法中无特别要求，一般用试剂空白作为参

比调零。  

（六）在分析样品前应先测定质量控制样品和样品空白。测  

定购买的质量控制样品时，检测结果应在给定的参考值范围

或允许的不确定度范围内；测定自行加标样品时，不能用制备校

准曲线的同一贮备液制作加标样品，加标回收率（指加到样品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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液中的回收率）应在 90%-110%之间。测定样品空白的含量一般

应小于待测有害因素的定量下限。  

样品空白测定值的应用及对样品检测结果的影响如下： 

1．当样品空白测定值小于或等于测定方法的检出限，说明

样品在各个环节没有受到污染，检测结果是准确的可靠的。样品

检测结果即为最终检测结果（即在计算样品检测结果时不需扣除

样品空白结果）。 

2．当样品空白测定值大于检出限，又小于测定方法定量下

限，则应对样品检测结果进行修正，即样品测定值减去样品空白

的测定值。若有多个样品空白测定值，可取平均值或最大的值进

行修正。 

3．当样品空白测定值大于测定方法定量下限，甚至大于样

品检测结果，这说明样品被污染，同批次的样品检测结果应舍弃。 

4．当样品空白测定值中有小于或等于测定方法的检出限、

也有大于检出限又小于测定方法定量下限、还有大于测定方法定

量下限时，此时应查找分析原因，如果无法解释，同批次的样品

检测结果应舍弃。 

（七）测定样品的含量应在校准曲线的定量测定范围内，如

含量超过定量测定范围时，应将样品稀释后再测定，计算时乘以

稀释倍数。  

（八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在计算工作场所空气检测结果

时，应使用各实验室实际做出的解吸（或洗脱）效率，不能用标

准检测方法中给出的解吸（或洗脱）效率。  

（九）实验室分析原始记录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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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定期检测任务编号、检测的有害因素名称、检测依据、  

实验室环境条件、仪器设备名称和编号、仪器状态、仪器操作

条件、样品的计算公式、样品前处理过程、方法定量下限、不同

采样时间类型最低定量浓度、收样日期、检测日期、检测人员、

复核人员等。  

2．校准曲线标准系列和试剂溶液的配制情况，校准曲线的

测定情况。  

3．质量控制样品的配制和测定情况。  

4．样品的唯一性编号、样品空白和样品的检测结果等。  

十八、化学有害因素评价指标确定方法。职业卫生技术服务

机构应按以下要求确定化学有害因素评价浓度指标：  

PC-TWA 是评价劳动者接触水平和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状况的

主要指标，以日时间加权平均浓度进行评价，称为日评价，以周

时间加权平均浓度进行评价，称为周评价。 

我国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规定的时间权数为每工作日 8 h

（或每工作周 40 h），所以，一个工作日 8 h 接触化学有害因

素的时间加权平均接触浓度可以表示为 hTWAC8 ，一个工作周 40 h

接触化学有害因素的时间加权平均接触浓度可以表示为 hTWAC40 。

以一个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为时间权数计算的平均接触浓度，称为

日时间加权平均接触浓度，用 TWAC日 表示。以一个工作周的工作

时间为时间权数计算的平均接触浓度，称为周时间加权平均接触

浓度，用 TWA
C周 表示。 

（一）按工时制度选择评价浓度指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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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工时制，每周工作 5 天，每天工作 8 h，以日评价，评

价使用浓度是 hTWAC8 。标准工时制，每周工作不等于 5天，但总

工作时间是 40 h，以周评价，评价使用浓度是 hTWAC40 。 

非标准工时制，每周工作 5天，每天工作小于 8 h，以日评

价，评价使用浓度是 hTWAC8 。非标准工时制，每周工作不等于 5

天，但总工作时间是小于 40 h，以周评价，评价使用浓度是 hTWAC40 。 

以周为周期综合计算工作时间的工时制度的职业接触，宜以

周评价为主；对以月、季、年为周期综合计算工作时间的工时制

度的职业接触，宜以日评价为主。 

在实际评价工作中，可根据表 1选择 hTWAC8 、 TWAC日 、 hTWAC40 、

TWA
C周 进行评价。 

表 1 不同工作班制的工作时间与周工作天数以及评价使用浓度 

工作班制 

每天

工作时
间（h） 

每周平

均工作时
间（h） 

每周平

均工作天
数（d） 

日/周
评价 

评价使用浓度 

标准工时
制 

≦8 ≦40 5 日 hTWAC8  

五班三运
转 

8 33.6 4.2 周 hTWAC40  

五班四运
转 

6 33.6 5.6 周 
hTWAC40

 

四班两运
转 

12 42 3.5 日、周 TWAC日 、 TWA
C周  

四班三运

转 
8 42 5.25 周 TWA

C周  

四班四运
转 

6 42 7 日、周 hTWAC8 、 TWA
C周  

三班两运
转 

12 56 4.67 日、周 TWAC日 、 TWA
C周  

三班三运
转 

8 56 7.0 周 TWA
C周  

工作几周
休息几周 

n x x/n 日 hTWAC8 、 TWAC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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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按接触时间选择评价浓度指标 

每日接触时间超过 1h 但不足 8 h，以日评价，评价使用浓

度是 hTWAC8 。此时，主要考虑每日接触时间，不考虑工时制度，也

就是说，即使每日工作时间超过 8h，但每日接触时间不超过 8h，

仍以日评价。 

每日接触时间不足 1h，不需要进行日评价，可根据作业的

实际情况和化学物质的特性参照该物质 PC-STEL或峰值浓度进

行评价。 

（三）按长时间工作选择评价浓度指标 

当每日工作时间超过 8 h 或每周工作时间超过 40 h 时，应

根据工作时间的延长和恢复时间的减少调整长时间工作的

PC-TWA 值，调整后的 PC-TWA称为标化 PC-TWA，可以表示为

标化TWAPC  。  

标化 PC-TWA按公式（1）计算。 

 RFTWAPCTWAPC × 标化  ........  （1） 

式（1）中： 

标化TWAPC   ——标化后的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，单位为

毫克每立方米（mg/m
3
）；标化后的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的小

数点后位数应比原容许浓度多 1 位。 

TWAPC  ——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，单位为毫克每立

方米（mg/m
3
） 

RF  ——折减因子。 

折减因子（RF），应根据不同情况，使用相应公式计算。 

1．长时间工作制的日评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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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每天工作超过8 h，可以选择日评价。 

（2）应用式（2）计算日折减因子： 

16

248 h

h
RF


日     ......................   （2） 

式（2）中： 

日RF ——日折减因子。 

h——每天实际工作时间，单位为小时（h）。 

将 日RF 代入式（1）中，计算标化后的职业接触限值

标化TWAPC  。 

（3）评价浓度指标为日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TWAC日 。 

2．长时间工作制周评价 

（1）每周工作超过 5 d 和超过 40 h 时，可以选择周评价。 

（2）应用式（3）计算日折减因子： 

128

16840 h

h
RF


周       ..................  （3） 

式（3）中： 

周RF ——周折减因子。 

h——每周实际工作时间，单位为小时（h）。 

将 周RF 代入式（1）中，计算标化后的职业接触限值

标化TWAPC  。 

（3）评价浓度指标为周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TWA
C周 。 

十九、化学有害因素浓度计算方法。化学有害因素各种时间

加权接触浓度的计算方法。可参考《工作场所中化学有害因素采

样基本原理与技术》中第九章。 

（一）日时间加权接触浓度（ hTWAC8 、 TWAC日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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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工作班连续采集一个样品，即采样从工人开始工作至结

束，采用个体长时间采样，或定点长时间采样，只用一个收集器

采集，如一个固体吸附剂管或一张滤膜。其 TWAC日 按式（4）计算。 

CC TWA 日                  ...................（4） 

式（4）中：  

TWAC日 ——劳动者日工作时间加权平均接触有害物质浓度，单

位为毫克每立方米（mg/m
3
）。  

C——样品测得空气中有害物质的浓度，单位为毫克每立方

米（mg/m
3
）。 

其 hTWAC8 按式（5）计算。  

 
8

8

CT
C hTWA       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（5） 

式（5）中：  

hTWAC8 ——劳动者 8h 时间加权平均接触有害物质浓度，单位

为毫克每立方米（mg/m
3
）。  

C——样品测得空气中有害物质的浓度，单位为毫克每立方

米（mg/m
3
）。  

T ——劳动者工作班制的时间，单位为小时（h）。  

８——一个工作日的标准工作时间，单位为小时（h）。 

2．随机采集短时多个样品，随机不是随便，随机是统计学

的随机采样。随机采集短时多个样品适用于下列情况： 

（1）采样设备、空气收集器（如吸收液采样）只能作短时

间采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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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工作日内有害物质浓度相对稳定，在此期间，采集短

时 15min 的样品，基本可以代表该工作时段工作场所有害物质浓

度。其 TWAC日 按式（5）计算。 

n

nn
TWA

TTTT

TCTCTCTC
C






...

...

321

332211
日   ..............（5） 

式（5）中：  

TWAC日 ——劳动者一工作班时间加权平均接触有害物质的浓

度，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（mg/m
3
）。 

nCCC 、、、 ...21 —— n21 ... TTT 、、、 工作时间段内，而采样时间小于

或等于 n21 ... TTT 、、、 的样品测得的有害物质浓度，单位为毫克每立

方米（mg/m
3
）。 

n21 ... TTT 、、、 ——劳动者在 nCCC 、、、 ...21 的有害物质浓度下的

接触时间（即工作时段），单位为小时（h）。 

其 hTWAC8 按式（6）计算。  

8

...332211
8

nn
hTWA

TCTCTCTC
C


      ............（6） 

式（6）中：  

hTWAC8 ——劳动者 8h 时间加权平均接触有害物质的浓度，单

位为毫克每立方米（mg/m
3
）。 

８——一个工作日的标准工作时间，单位为小时（h）。 

其他符号含义同式（5）。 

（二）周时间加权接触浓度（ TWA
C周 、 hTWAC40 ） 

1．全周采样方式，将劳动者一周所有工作日都进行采样。

其 TWA
C周 按式（7）计算。 

n

nn
TWA

TTTT

TCTCTCTC
C






...

...

321

332211
周   ...........  （7） 

式（7）中：    



 — 38 — 

TWA
C周 ——劳动者周时间加权平均接触有害物质的浓度，单

位为毫克每立方米（mg/m
3
）。  

nCCC 、、、 ...21 ——测得第 1 天、第 2 天----第 n 天日时间加

权平均有害物质的浓度（
TWAC日 ）， 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（mg/m

3
）。 

n21 ... TTT 、、、 ——劳动者在第 1 天、第 2 天----第 n 天工作时

间，单位为小时（h）。  

其 hTWAC40 按式（8）计算。    

40

...332211
40

nn
TWA

TCTCTCTC
C


 ............ （8） 

式（8）中：    

hTWAC40 ——劳动者 40h时间加权平均接触有害物质的浓度，

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（mg/m
3
）。  

40——一个工作周的标准工作时间，单位为小时（h）。 

其他符号意义同式（7）。 

2．典型工作日采样方式，选择劳动者工作日接触有害物质

浓度最高的那天进行采样，并以该日的时间加权平均浓度作为劳

动者周时间加权平均接触浓度。该采样方式是建立在现场调查的

基础上，若不能确定劳动者接触有害物质浓度最高的工作日，依

照现行 GBZ159 的要求，连续采样 3 个工作日的时间加权平均接

触浓度，取时间加权平均接触浓度最大的作为周时间加权平均接

触浓度。其 TWA
C周 按式（9）计算。 

TWATWA
CC 日周        ................. （9） 

式（9）中：    

TWA
C周 ——劳动者工作周的时间加权平均接触有害物质浓度，

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（mg/m
3
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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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WAC日 ——测得劳动者典型工作日时间加权平均接触有害物

质的浓度，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（mg/m
3
）。 

其
hTWAC40

按式（10）计算。 

40
40

TC
C TWA

hTWA

日             ............  （10） 

式（10）中：    

hTWAC40 ——劳动者 40h时间加权平均接触有害物质的浓度，

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（mg/m
3
）。  

TWAC日 ——测得劳动者典型工作日时间加权平均接触有害物

质的浓度，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（mg/m
3
）。 

T ——劳动者在一周内有害物质浓度下的接触时间，单位为

小时（h）。  

40——一个工作周的标准工作时间，单位为小时（h）。 

当 nCCC 、、、 ...21 均低于最低定量浓度时， TWAC 值为小于最低定

量浓度；部分低于最低定量浓度时，以最低定量浓度值参与 TWAC

计算。 

二十、物理因素强度计算方法。物理因素各项目应按现有标

准中相应公式计算劳动者的接触强度。  

1．岗位接触噪声强度的计算：  

（1）劳动者工作班接触多种非稳态噪声时，可按声级相近

的原则把一天的工作时间分为 n 个时间段，用积分声级计测量

每个时间段的等效声级（LAeq,Ti），按照公式（11）计算全天的等

效声级： 

dB(A)     )10T
T

1
10lg(L

n

1i

0.1L

iTAeq,
iTAeq,



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（11） 

式（11）中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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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Aeq,T——全天的等效声级。  

LAeq,Ti——时间段 Ti 内等效声级。  

T——这些时间段的总时间。  

Ti——i 时间段的时间。  

n ——总的时间段的个数。  

（2）当劳动者接触噪声时间为 5d/w，≠8h/d 时，按公式（12）  

计算劳动者的一天 8h 等效声级（LEX,8h）： 

dB(A)    
T

T
10lgLL

0

e
TAeq,EX,8h e
 ……………（12） 

式（12）中：  

L EX,8h——一天实际工作时间内接触噪声强度规格化到工作 

8h 的等效声级，dB(A)。  

Te——实际工作班的工作时间，单位为小时（h）。  

LAeq,Te——实际工作班的等效声级，dB(A)。  

T0——每日标准工作时间，8h。  

（3）当劳动者接触噪声时间为≠5d/w 时，按公式（13）计

算劳动者的每周 40h 的等效声级（LEX,W）：  





n

i

L ihEX

1

)(1.0

WEX, )10
5

1
lg(10L 8,     dB(A) …………………（13） 

式（13）中： 

LEX,W——指每周 40 小时等效声级，dB(A)。  

L EX,8h——一天实际工作时间内接触噪声强度规格化到工作 

8h 的等效声级，dB(A)。  

n——指每周实际工作天数。 

2．工频电场强度计算，当每天接触工频电场时间不为 8h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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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按公式（14）计算工频电场 8h 时间加权平均值。当每天接

触不同强度工频电场强度，应按公式（15）计算工频电场 8h 时

间加权平均值。 

            …………………（14） 

式（14）中：  

E8 ——工频电场 8h 时间加权平均值，单位为伏每米(V/m)

或千伏每米(kV/m)。  

E ——现场测量的工频电场强度，单位为伏每米(V/m)或千

伏每米(kV/m)。  

T ——接触工频电场时间，单位为小时（h）。  

T0 ——取 8h。 

     …………………（14） 

式（14）中：  

E8 ——工频电场 8h 时间加权平均值，单位为伏每米(V/m)

或千伏每米(kV/m)。  

T0 ——取 8h。  

Ei ——现场测量的工频电场强度，单位为伏每米(V/m)或千

伏每米(kV/m)。  

Ti ——接触电场时间，单位为小时（h）。  

3．时间加权 WBGT 计算，当劳动者在热强度变化较大的工

作场所工作时，需要按公式（16）计算劳动者一个工作班的时间

加权平均 WBGT 指数： 

n

nn

ttt

tWBGTtWBGTtWBGT
WBGT










21

2211    …………………（16） 

式（16）中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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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BGT ——时间加权平均 WBGT 指数。 

nttt  21 ——劳动者在第 1，2…n 个工作地点实际停留的时

间。 

WBGT1 、WBGT2 …WBGTn——时间
nttt 21、 时的测量值。 

4．手传振动的频率计权振动加速度计算，当劳动者接触手

传振动，日接振时间非 4h 时，要按公式（17）将其换算为 4 小

时等能量频率计权加速度值。当劳动者日操作工序发生变化时，

应先分别计算不同工序的 4 小时等能量频率计权加速度值，然

后根据公式（18）计算该劳动者岗位的 4 小时等能量频率计权

加速度值。 

…………………（17） 

式（17）中：  

ahw(4)——4 小时等能量频率计权加速度值。  

ahw(T)——频率计权振动加速度值。  

T——日接振时间，单位为小时（h）。 

…………（18） 

式（18）中：  

A(4)——接振 4h 的频率计权振动加速度值。  

ahw(4)n——第 n 个工序操作的 4 小时频率计权振动加速度

值。 

二十一、最低定量浓度的要求。最低检出浓度是定性指标，

主要用于实验室评价检测方法的测定性能，最低定量浓度是定量

指标，主要用于正确评价工作场所空气中待测有害因素的浓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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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在报告检测结果时应报告待测有害因素

的最低定量浓度。最低定量浓度应按以下要求确定和报告：  

（一）最低定量浓度与本机构的定量下限和采集的空气样品

体积有关。不同检测方法确定定量下限的方法不同，色谱法一般

按 10 倍信噪比确定定量下限；光谱法一般测定空白（或接近空

白）溶液，用 10 倍标准差确定定量下限；分光光度法一般以 

0.02 吸光度值确定量下限；称重法一般以 10 倍天平感量作为

定量下限；离子选择电极法一般用校准曲线的直线部分外延的延

长线与通过空白电位且平行于浓度轴的直线相交点所对应浓度

值的 4 倍作为定量下限。长时间采样和短时间采样采集的空气

样品体积不同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应分别报告不同采样时间

类型的最低定量浓度。  

职业卫生标准检测方法中给出的最低定量浓度是按标准研

制单位的定量下限和采样 15min 空气样品体积确定的，检测报

告不能直接引用标准检测方法给出的最低定量浓度，应报告本机

构的最低定量浓度，并应注明以采集多少空气样品体积计算。  

（二）GBZ 2.1 中按接触水平对劳动者的接触进行了分级，  

将接触水平≤1%OEL 的接触定为 0 级（基本无接触）。对于

附件 3 中所列的限值为 PC-TWA 的高风险有害因素，最低定量

浓度应做到≤1%OEL，其他限值为 PC-TWA 的有害因素，最低定

量浓度应尽量做到≤10%OEL（最好能做到≤1%OEL）。 

二十二、数据处理。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在报告检测结果

（ TWAC 、 STEC 、 PEC 、 MEC ）时，应按以下要求保留小数点后的位

数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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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对于职业接触限值≥1mg/m
3
的有害因素，当检测结果

≥1mg/m
3
时，检测结果的小数点后位数应比相应的职业接触限值

多 1 位；当检测结果<1mg/m
3
时，检测结果的小数点后位数应与

各机构的最低定量浓度的小数点后位数保持一致。  

（二）对于职业接触限值<1mg/m
3
的有害因素，当检测结果

≥1mg/m
3
时，检测结果应保留一位小数；当检测结果<1mg/m

3
时，

检测结果的小数点位数应比相应的职业接触限值多 1 位或与最

低定量浓度的小数点后位数保持一致。  

二十三、评价过程要求。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在报告检测

结果（ TWAC 、 STEC 、 PEC 、 MEC ）时，应按以下要求对岗位进行评

价：  

（一）当某岗位选择多个采样对象/工位/工作地点进行检测

时，应分别判定各采样对象/工位/工作地点有害因素的检测结果

是否符合卫生要求，并用数值最大的检测结果判定该岗位有害因

素是否符合卫生要求。  

（二）当某岗位选择多个采样对象/工位/工作地点进行物理

因素检测时，用数值最大的检测结果判定该岗位有害因素是否符

合卫生要求。  

二十四、不得随意剔除有关检测数据人为干预检测结果。当

出现可疑数据需舍弃时，应分析原因说明理由并记录归档。 

二十五、定期检测工作的各种原始记录（包括现场调查、工

作日写实、仪器领用、流量/测量校准、现场采样/测量、样品交

接、实验室检测、接触浓度计算等）应当使用受控的记录表格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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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记录。记录的修改应当规范，采用杠改方式修改，并由修改人

签字或盖章。  

二十六、劳动者接触浓度/强度的判定。职业卫生技术服务

机构在进行定期检测时应按以下接触控制要求对劳动者的接触

浓度进行判定：  

（一）劳动者接触同时规定有 PC-TWA 和 PC-STEL 的化学

有害因素时，实际测得当日的 TWAC 不得超过该有害因素对应的

PC-TWA 值，且当日的 STEC  不得超过其对应的 PC-STEL 值。当

STEC  在 PC-TWA 值至 PC-STEL 值之间时，每次接触不应超过 

15min，每个工作班接触该种浓度水平的次数不应超过 4 次，每

次相继接触的间隔时间不应短于 60min。  

（二）劳动者接触仅制定 PC-TWA 未制定 PC-STEL 的化学

有害因素时，实际测得当日的 TWAC 不得超过其对应的 PC-TWA

值，且当日的 PEC 不能超过 PC-TWA 值的 5 倍（5 ×PC-TWA）；

当 PEC 在 PC-TWA 值的 3 倍（3×PC-TWA）至 5 倍（5×PC-TWA）

之间时，每次接触不应超过 15min，每个工作班接触该种浓度水

平的次数不应超过 4 次，每次相继接触的间隔时间不应短于 

60min。  

（三）劳动者接触制定 MAC 的化学有害因素时，一个工作  

班内，任何工作时间、任何工作地点的 MEC  不得超过其对

应的 MAC 值。  

（四）劳动者同时接触两种或两种以上有害因素共同作用于  

同一器官、系统或具有相似的毒性作用，或已知这些物质可

产生相加作用时，应计算混合接触比值（I），当 I≤1 时，表



 — 46 — 

示未超过职业接触限值，符合卫生要求；当 I＞1 时，表示超过

职业接触限值，不符合卫生要求。混合接触比值（I）按公式（19）

计算： 

  …………………（19） 

式（19）中：  

C1，C2 ······Cn —所测得的有害因素的接触浓度，

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（mg/m
3
）。  

OEL1，OEL2 ······OELn—有害因素对应的容许浓度限

值（PC-TWA、PC-STEL、 5*PC-TWA 或 MAC），单位为毫克每立

方米（mg/m
3
）。  

计算混合接触比值时应按以下要求进行：  

1．GBZ 2.1-2019中注明有相同临界不良健康效应或具有相

同的靶器官（或靶系统）的有害因素，视为具有相加作用（如具

有对眼、皮肤、呼吸道或黏膜等刺激作用，或对肝、肾、肺或神

经系统损害等具有损害作用，或具有麻醉作用等），当劳动者同

时接触这些具有相加作用的有害因素时，应进行混合接触比值评

价。  

2．当已对 PC-TWA 进行标化时，计算混合接触比值的职业接

触限值应为标化后的职业接触限值（PC-TWA 标化）。  

3．一般情况下，同时接触具有相同职业接触限值类型  

（PC-TWA、PC-STEL 和 MAC）的有害物质才进行混合接触比

值评价，但如果具有相加作用的物质不是相应类型的限值时，也

应计算混合接触比值，不同限值物质计算混合接触比值有表 2

所列的几种组合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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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不同限值物质计算混合基础比值的组合方式 

整个工作班或短时间 限值种类 A 限值种类 B 

整个工作班 PC-TWA PC-TWA 

整个工作班 PC-TWA MAC 

短时间 PC-STEL PC-STEL 

短时间 MAC MAC 

短时间 PC-STEL MAC 

短时间 

无 PC-STEL限

值，用峰接触评价

的（5倍 PC-TWA

值）  

PC-STEL 或 MAC 

（五）劳动者工作班中接触多种类型的粉尘时，如果可区分  

劳动者在不同时段接触不同类型粉尘，应分别检测各时段接

触各类粉尘的 TWAC （同时有总尘和呼尘限值时，只需检测呼尘），  

并参照混合接触比值的计算公式（19）计算出粉尘混合接触

比值（IF），当 IF>1 时，表示超过混合粉尘职业接触限值，不

符合卫生要求；如果无法区分接触时段，应按照从严原则，以职

业接触限值最低的粉尘类型进行检测和评价。  

二十七、定期检测报告。定期检测报告应包括检测报告正文

和检测结果附件，应符合以下要求：  

（一）检测报告正文中应至少包括检测依据、检测类别及范

围、用人单位情况、现场采样/测量情况、检测结果及结果判定

情况、结论及超标原因分析、建议等内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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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检测依据中应包括检测和评价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

范性文件和技术标准等。  

2．检测类别及范围中应注明检测类别为“定期检测”，应

注明检测范围是否包括用人单位存在的放射因素类职业病危害

因素（如有）和是否包括用人单位的所有厂区（如有多个不同地

址的分厂或分公司时）。  

3．用人单位情况中应至少包括用人单位基本情况、岗位定

员及工作制度、生产工艺及设备情况、原辅材料及产品情况、职

业病防护设施设置及运行情况、职业病防护用品配置及使用情

况、劳动者作业和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情况等，检测报告中

的用人单位情况应可从现场调查资料中溯源。  

4．现场采样/测量中应注明不同种类职业接触限值的有害因

素采样的方式、时间和频次等。  

5．检测结果及结果判定中，应分别列出每个岗位多个采样

对象（或采样工位、地点、时机）的化学有害因素检测结果并进

行判定，同时应按岗位汇总浓度/强度最大的检测结果，并给出

岗位有害因素是否合格的判定。  

6．结论及超标原因分析中应按岗位给出有害因素接触水平

是否符合国家标准的结论，当有超标岗位时，应列出超标岗位和

超标的有害因素，并计算化学有害因素的超标倍数，分析超标原

因。如存在混合接触超标时，应列出混合超标的混合接触比值、

临界不良健康效应和产生相加作用的有害因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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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．建议中应对超标的岗位提出有针对性的整改建议和对致

癌（G1）、致敏和可经皮肤吸收的化学有害因素提出可有效减少

或消除接触的建议。  

对工作场所有害因素的控制，应根据实际情况，采取综合控

制措施。一般按消除替代、工程控制、管理控制、个体防护的优

先控制原则提出整改建议，同时综合考虑整改成本。  

（二）检测结果附件中应包括实验室出具的职业病危害因素

检测结果报告单、有机化学品成分定性检测报告（如有）、粉尘

游离二氧化硅含量检测报告（如有）、超标岗位整改后复测报告

（如有）。  

检测结果报告单中应至少包括检测的有害因素名称、检测依

据、检测仪器设备名称及编号、样品的采集及检测日期、样品唯

一性编号、样品的采集时段（采样开始至结束的时间）、工作场

所（车间、装置、生产线等）、岗位、采样对象（或地点、时机）、

样品检测结果、最低定量浓度等内容。  

（三）每个定期检测项目应有唯一性的定期检测任务编号，

检测报告正文与检测结果附件可分别用不同的报告编号，但应通

过同一个定期检测任务编号进行关联。分次完成的定期检测项

目，每次检测报告中应当注明当次检测的范围，多个检测报告之

间应通过同一个定期检测任务编号进行关联。  

（四）检测报告正文应有编写人、审核人和签发人签名，报

告正文的编写人应是参与现场调查、劳动者工作日写实或现场采

样/测量的专业技术人员，报告应盖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公章

或检测专用章，并加盖骑缝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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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八、档案管理。检测工作结束后，应将定期检测过程中

产生的资料归档保存，检测档案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：  

（一）合同及合同评审记录。  

（二）现场调查、工作日写实、调查时收集的资料（平面布

局图、设备布局图、工艺流程图、化学品说明书等）和现场调查

时的影像资料等相关原始记录。  

（三）预采样的检测报告及相应检测原始记录（如有）。  

（四）现场采样/测量方案及审核记录，包括现场采样点设 

置示意图。  

（五）采样/测量仪器的领用记录、采样仪器的流量校准记  

录（包括采样前和采样后的流量校准记录）。  

（六）现场采样/测量时的记录和影像资料。  

（七）样品的交接流转记录。  

（八）实验室分析记录和相应的仪器打印原始谱图等原始记

录。  

（九）可疑数据舍弃的原因分析和理由记录（如有）。  

（十）接触浓度的计算过程记录（需要计算时）。  

（十一）委托其他机构进行检测时的委托检测协议、用人单

位书面同意书和委托检测报告（如有）。  

（十二）检测报告正文和检测结果附件。  

（十三）其他与检测相关的记录、资料（如有）。  

二十九、信息报送。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应在完成定期检

测工作后（以检测报告日期为准），主动将相关信息报送河南省

职业健康技术质量控制中心备案。现阶段实行电子文档报送，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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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6 月 30 日前报上半年检测工作信息，12 月 30 日前报下半年

工作信息（邮箱 hnzywszkzx@163.com,电话 0371-67916566）；

待我省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监测和质量控制信息系统建成后，每份

检测报告完成后 30 日内完成信息上传。报送信息应包括以下内

容：  

（一）用人单位的基本信息，包括：用人单位名称、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、所属行业、经济类型、企业规模、法定代表人（或

负责人）、在册职工人数、外委人员人数、检测报告编号、检测

任务编号、联系人姓名、联系电话、联系邮箱、工作场所地理位

置等。  

（二）检测任务的承担机构、开展工作的时间和参与的技术

人员情况，包括:  

1．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名称。  

2．现场调查时的时间、参与的专业技术人员名单和用人单

位的陪同人名单。  

3．现场采样/测量时的时间、参与的专业技术人员名单和用

人单位的陪同人名单。 

4．实验室检测的时间、参与的专业技术人员名单。  

5．编制检测报告的时间、参与的专业技术人员名单。  

（三）用人单位各岗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、检测结果和

结果判定情况，包括：  

1．上传按岗位汇总的化学有害因素的检测结果并进行结果

判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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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上传 PEC 在 PC-TWA 值的 3 倍至 5 倍之间，且不符合

职业接触控制要求的情况（如有）；  

3．上传化学有害因素混合接触超标的岗位（如有）。  

4．上传按岗位汇总的各种物理因素的检测结果并进行结果

判定。  

（四）结论与建议，包括：  

1．上传检测报告的结论。  

2．上传对超标岗位的整改建议（如有）。  

（五）现场调查和现场采样/测量的图像，包括：  

1．现场调查时拍摄的照片。  

2．现场采样/测量拍摄的照片。  

信息系统建成前，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应按附件 4 要

求以电子邮件向河南省职业健康技术质量控制中心提交相关信

息。系统建成后，直接在系统内上传；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

职业健康技术质量控制中心可在授权范围内查阅上传的用人单

位定期检测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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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

高风险有害因素 

序号 中文名 英文名 CAS 号 风险情况 

1 氨 Ammonia 7664-41-7   高毒 

2 百菌清 Chlorothalonil 1897-45-6 致敏 

3 苯  Benzene  致癌（G1）/高毒 

4 苯胺 Aniline  高毒 

5     苯硫磷 EPN  2104 剧毒 

6 丙酮氰醇（按 CN 计） Acetone cyanohydrin, as CN 75-86-5 剧毒 

7 丙烯醇    Allyl alcohol 107-18-6 剧毒 

8 丙烯腈 Acrylonitrile 107-13-1 高毒 

9 丙烯酸甲酯 Methyl acrylate 96-33-3 致敏 

10 丙烯酸正丁酯 n-Butyl acrylate 141-32-2 致敏 

11     丙烯酰胺 Acrylamide 79-06-1   高毒 

12 1,3-丁二烯 1,3-Butadiene 106-99-0 致癌（G1） 

13    对苯二胺 p-phenylene diamine 106-50-3 致敏 

14      对硫磷 Parathion 56-38-2 剧毒 

15     对硝基苯胺 p-Nitroaniline 100-01-6 高毒 

16      对硝基氯苯 p-Nitrochlorobenzene 100-00-5 高毒 

17 多次甲基多苯基多异

氰酸酯 

Polymetyhlene polyphenyl 

isocyanate (PMPPI) 

57029-46-6 致敏 

18 二苯胺   Diphenylamine 122-39-4 高毒 

19 二苯基甲烷二异 

氰酸酯 

Diphenylmethane 

diisocyanate 

101-68-8 致敏 

20 二噁英类化合物 Polychlorinated 

dibenzo-p-dioxins and 

polychlorinated 

dibenzofurans 

1746-01-6 致癌（G1）/剧毒 

21 N,N-二甲基苯胺  N,N-Dimethylanilne  121-69-7  高毒 

22 N,N-二甲基甲酰胺  N,N-Dimethylformamide(  

DMF) 

68-12-2 高危 

23 二硫化碳  Carbon disulfide 75-15-0 高毒  

24 1,2-二氯丙烷 1,2-Dichloropropane  78-87-5  致癌（G1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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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 二氯乙炔 Dichloroacetylene  7572-29-4  高毒 

26 1,2-二氯乙烷 1,2-Dichloroethane  107-06-2  高危 

27 1,2-二氯乙烯（全  

部异构体）  

1,2-Dichloroethylene（all  

isomers）  

156-59-2；  

156-60-5；  

540-59-0  

高危 

28 二硼烷 Diborane  19287-45-7  剧毒  

29 二硝基苯（全部异  

构体）  

 

Dinitrobenzene(all  

isomers) 

25154-54-5；  

528-29-0；  

99-65-0；  

100-25-4  

高毒 

30 二硝基甲苯  Dinitrotoluene  25321-14-6  高毒 

31 4,6-二硝基邻甲酚 4,6-Dinitro-o-cresol  534-52-1  

 

剧毒 

 

32 2,4-二硝基氯苯 2,4-Dinitrochlorobenzene  97-00-7 致敏 

33 氮氧化物（一氧化  

氮和二氧化氮） 

Nitrogen oxides(Nitric  

oxide, Nitrogen dioxide) 

10102-43-9；  

10102-44-0  

高毒 

34 甲苯 -2,4- 二异  

氰酸酯（TDI） 

Toluene-2,4 –  

diisocyanate ; Toluene-2,6  

–diisocyanate（TDI）  

584-84-9  

 

致敏/高毒  

 

35 钒及其化合物（按  

V 计）：五氧化二  

钒烟尘  

Vanadium and  

compounds,as V ：  

Vanadium pentoxide fume  

dust  

1314-62-1  

 

高毒  

 

36 氟化氢（按 F 计） Hydrogen fluoride, as F 7664-39-3  高毒 

37 氟及其化合物（不  

含氟化氢）（按 F  

计） 

Fluorides and  

compounds(except HF) , as 

F  

—  

 

高毒 

38 镉及其化合物（按  

Cd 计）  

Cadmium and compounds, 

as Cd  

7440-43-9

（Cd） 

致癌（G1）/高毒 

39  汞-金属汞（蒸气）  Mercury metal（vapor） 7439-97-6 高毒 

40 钴及其化合物（按  

Co 计） 

Cobalt and compounds, as 

Co  

7440-48-4  

 

致敏 

41 环氧乙烷  Ethylene oxide 75-21-8 致癌（G1） 

42 黄磷  Yellow phosphorus 7723-14-0  高毒 

43 1,6-己二异氰酸酯  1,6-Diisocyantohexane  

（1,6-Hexamethylene  

diisocyanate） 

822-06-0  

 

致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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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 甲拌磷 Thimet 298-02-2  剧毒 

45 甲醇  Methanol 67-56-1 高危 

46 甲基丙烯酸甲酯  Methyl methacrylate 80-62-6  致敏 

47 甲基肼  Methyl hydrazine  60-34-4  高毒  

48 甲醛  

 

Formaldehyde  

 

50-00-0  致癌（G1）/致敏

/高毒  

49 2-甲氧基乙醇  

  

  

2-Methoxyethanol  

 

109-86-4 生殖毒性（生殖

效应） 

50 2-甲氧基乙基乙  

酸酯  

2-Methoxyethyl acetate  

 

110-49-6  

 

生殖毒性（生殖

效应） 

51 焦炉逸散物（按苯  

溶物计）  

Coke oven emissions, as  

benzene soluble matter  

—  

 

致癌（G1）/高毒  

52 肼 Hydrazine 302-01-2  高毒 

53 久效磷  Monocrotophos  6923-22-4  剧毒 

54 癸硼烷  Decaborane 17702-41-9  剧毒 

55 邻苯二甲酸酐  Phthalic anhydride  85-44-9  致敏 

56 磷化氢  Phosphine  7803-51-2  高毒/剧毒 

57 硫化氢  Hydrogen sulfide 7783-06-4 高毒  

58 硫酸二甲酯  Dimethyl sulfate 77-78-1  高毒 

59 硫酸及三氧化硫  Sulfuric acid and Sulfur  

trioxide  

7664-93-9  

7446-11-9 

致癌（G1）  

 

60 γ-六六六（γ-六氯环己

烷）   

γ-Hexachlorocyclohexane  

 

58-89-9 致癌（G1） 

61 六氯环戊二烯  Hexachlorocyclopentadiene  77-47-4 剧毒  

62 氯 Chlorine  7782-50-5 高毒/剧毒  

63 氯化汞（升汞） Mercuric chloride  7487-94-7  高毒/剧毒 

64 氯化苦  Chloropicrin  76-06-2 剧毒 

65 氯化氰  Cyanogen chloride 506-77-4  剧毒  

66 氯甲醚  Chloromethyl methyl ether 

1 

07-30-2 致癌（G1）/高毒

/剧毒  

67 氯甲烷 Methyl chloride  74-87-3 致畸 

68 氯萘  Chloronaphthalene 90-13-1  高毒 

69 氯乙醇  Ethylene chlorohydrin 107-07-3  剧毒 

70 氯乙烯  Vinyl chloride  75-01-4  致癌（G1）/高毒 

71 马来酸酐  Maleic anhydride  108-31-6  致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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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2 煤焦油沥青挥发  

物（按苯溶物计） 

Coal tar pitch volatiles, as  

Benzene soluble matters  

65996-93-2  

 

致癌（G1） 

73 锰及其无机化合  

物（按 MnO2 计）   

Manganese and inorganic 

compounds, as MnO2  

7439-96-5  

（Mn）  

高毒  

 

74 内吸磷 Demeton  8065-48-3 剧毒 

75 铍及其化合物（按  

Be 计）  

Beryllium and compounds,  

as Be 

7440-41-7  

 

致癌（G1）/高毒 

76 偏二甲基肼  Unsymmetric  

dimethylhydrazine 

57-14-7  

 

高毒/剧毒  

77 氰化氢（按 CN  

计）  

Hydrogen cyanide,as CN  

 

74-90-8 高毒/剧毒 

78 氰化物（按 C 计） Cyanides, as CN  57-12-5 高毒  

79 三甲基氯化锡  Trimethyltin chloride 1066-45-1 高危  

80 三氯甲烷（氯仿） Trichloromethane  

（chloroform） 

67-66-3 生殖毒性（胚胎/

胎儿损害）  

81 三氯硫磷  Thiophosphoryl chloride 3982-91-0  剧毒  

82 三氯乙烯 Trichloroethylene 79-01-6  致癌（G1）/致敏  

83 三硝基甲苯  Trinitrotoluene 118-96-7  高危  

84 三氧化铬、铬酸  

盐、重铬酸盐，（按  

Cr 计)  

Chromium trioxide、  

Chromate 、Dichromate, as  

Cr  

18540-29-9  

（六价铬)  

致癌（G1）/致敏  

 

85 砷化氢（胂） Arsine  7784-42-1  剧毒  

86 砷及其无机化合  

物（按 As 计）  

Arsenic and inorganic  

compounds, as As  

7440-38-2

（As） 

致癌（G1） 

87 十溴联苯醚 Decabromodiphenyl ether  1163-19-5  生殖毒性 

88 双酚 A  

 

Bisphenol A(BPA)  

 

80-05-7 生殖毒性（生殖

影响）  

89 双氯甲醚 Bis(chloromethyl) ether  542-88-1 致癌（G1） 

90 四氯化碳  Carbon tetrachloride  56-23-5  高危 

91 四氯乙烯  Tetrachloroet hylene 127-18-4  高危  

92 四乙基铅（按 Pb 计）  Tetraethyl lead, as Pb 78-00-2  剧毒  

93 铊及其可溶性化  

合物（按 Tl 计）  

Thallium and soluble  

compounds, as Tl  

7440-28-0  

（Tl） 

高毒  

94 碳酰氯（光气）  

 

Carbonyl chloride  

（Phosgene）  

75-44-5  高毒/剧毒  

95 羰基镍（按 Ni 计） Nickel carbonyl, as Ni  13463-39-3 致癌（G1）/剧毒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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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6 锑及其化合物（按  

Sb 计）  

Antimony and  

compounds ,as Sb  

7440-36-0  

（Sb） 

高毒  

 

97 五氯酚及其钠盐   

 

Pentachlorophenol and  

sodium salts 

87-86-5  

 

剧毒 

98 五羰基铁（按 Fe 计） Iron pentacarbonyl, as Fe  13463-40-6  剧毒 

99 硝基苯  Nitrobenzene 98-95-3  高毒  

100 2-硝基丙烷 2-Nitropropane  79-46-9  致癌（肝癌 ）  

101 1-溴丙烷  1-Bromopropane（1-BP）  106-94-5  

 

生殖毒性（胚胎/

胎儿损害） 

102 溴鼠灵  Brodifacoum 56073-10-0  剧毒 

103 乙二胺  Ethylenediamine  107-15-3 致敏  

104 乙腈  Acetonitrile  75-05-8 高危  

105 2-乙氧基乙醇  

 

2-Ethoxyethanol  

 

110-80-5  

 

生殖毒性（男性

生殖系/ 胚胎/胎

儿损害）  

106 2-乙氧基乙基乙  

酸酯 

2-Ethoxyethyl acetate 111-15-9  

 

生殖毒性（男性

生殖系损害 ） 

107 N-异丙基苯胺  N-Isopropylaniline  768-52-5  高毒  

108 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  Isophorone diisocyanate  

(IPDI)  

4098-71-9  致敏  

109 异氰酸甲酯  Methyl isocyanate  624-83-9  剧毒 

110 莠去津  Atrazine  

 

1912-24-9  

 

生殖毒性（生殖/

发育损害） 

111 正己烷  n-Hexane  110-54-3  高危 

112 N-甲苯胺；O-甲苯  

胺 

N-Methyl aniline；o  

-Toluidine  

100-61-8；  

95-53-4  

致癌（G1）/高毒  

113 镍及其无机化合  

物(按 Ni 计)：金  

属镍与难溶性镍  

化合物  

Nickel and inorganic  

compounds, as Ni ：Nickel  

metal and insoluble  

compounds  

7440-02-0  

（Ni）  

 

致敏/高毒  

 

114 镍及其无机化合  

物(按 Ni 计)：可  

溶性镍化合物  

Nickel and inorganic  

compounds, as Ni ：  

Soluble nickel compounds 

— 致癌（G1）/高毒 

115 铅及其无机化合  

物（按 Pb 计） ：  

铅尘  

Lead and inorganic  

Compounds,as Pb：Lead  

dust  

7439-92-1  

（Pb） 

高毒  

 

116 铅及其无机化合  Lead and inorganic  7439-92-1  高毒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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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（按 Pb 计） ：  

铅烟  

Compounds,as Pb：Lead  

fume  

（Pb）  

117 一氧化碳 ：非高  

原  

Carbon monoxide ：not in  

high altitude area  

630-08-0 高毒  

 

备注：表中所列的风险情况中，致癌、致敏、致畸和生殖毒性来源于 GBZ 2.1-2019，高毒来源

于《高毒物品目录》（2003 版），剧毒来源于《剧毒化学品目录》（2015 版），高危来源于

《职业卫生分类分级监管工作指南》（试行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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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常见空气收集器推荐的采样流量范围 

序号 常见空气收集器  

 

采样流量范围  

（L/min）  

备注  

1 活性碳管（100/50mg）  0.02~1.0  防止超过待测物的穿透容量 

2 硅胶管（200/100mg）  0.02~1.0 防止超过待测物的穿透容量 

3 微孔滤膜 1.0 ~5.0  防止过载 

4 测尘滤膜（小口滤膜夹）  1.0 ~5.0 防止过载，测呼尘时需按呼尘采样头要求

的流量 

5     测尘滤膜（大口滤膜夹） 15.0 ~40.0  

 

防止过载，测呼尘时需按呼尘采样头要求

的流量 

6 气泡吸收管（大）  0.5 ~2.0  防止吸收液损失超过 10% 

7 气泡吸收管（小） 0.1 ~1.0 防止吸收液损失超过 10%  

8 多孔玻板吸收管 0.1 ~1.0  防止吸收液损失超过 10%  

9 冲击式吸收管  

 

0.5 ~2.0（3.0） 防止吸收液损失超过 10%，测气溶胶时采

样流量固定为 3.0 L/min  

10 滤膜与液体吸收管串联  0.5 ~2.0  防止吸收液损失超过 10%  

11     滤膜与固体吸附管串联  0.5 ~1.0  防止滤膜过载和固体吸附管超过待测物的

穿透容量 

 

 



 — 60 — 

附件 3  

需将 TWAC 的最低定量浓度做到≤1%OEL 的常见高风险

有害因素 
序号  

  

中文名 英文名 CAS 号  PC-TWA  

（mg/m3） 

备注  

1 苯  

  

Benzene  

 

71-43-2  

 

6  

 

致癌（G1） 

2 1,2-二氯乙烷  

  

1,2-Dichloroethane 107-06-2  

 

7  易发生急生职

业中毒 

3 三氯乙烯 Trichloroethylene  

 

79-01-6  

 

30  

 

致癌（G1）、

致敏  

4 正己烷  

  

n-Hexane  

 

110-54-3  

 

100  

 

易发生慢性职

业中毒 

5 三氯甲烷（氯仿）  Trichloromethane  

（chloroform） 

67-66-3  

 

20 易发生慢性职

业中毒 

6 氯乙烯  Vinyl chloride  75-01-4  10  致癌（G1） 

7 1,2-二氯丙烷 1,2-Dichloropropane  78-87-5  350  致癌（G1） 

8 丙烯酸甲酯  Methyl acrylate  96-33-3  20  致敏 

9 丙烯酸正丁酯  n-Butyl acrylate  141-32-2  25  致敏  

10 甲基丙烯酸甲酯  Methyl methacrylate  80-62-6  100  

 

致敏 

11 甲苯-2,4-二异氰 

酸酯(TDI)  

Toluene-2,4–  

diisocyanate （TDI） 

584-84-9  

 

0.1  

 

致敏  

 

12 镍及其无机化合

物（按 Ni 计） 

Nickel and inorganic  

compounds,as Ni  

7440-02-0  0.5 

 

（可溶性  

镍化合物）  

致癌（G1）、

致敏  

13    砷及其无机化合  

物（按 As 计）  

Arsenic and  

inorganic  

compounds,as As   

7440-38-2 0.01  

 

G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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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 

需提交的相关信息 

一、用人单位基本信息  

用人单位名称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

所属行业   经济类型   

企业规模   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

人） 

 

在册职工人数  劳务派遣工人数  

检测报告编号  检测任务编号  

联系人姓名  联系电话  联系邮箱  

用人单位工作  

场所地理位置 1  

省 市 区/县  街道  

  

（门牌号） 

用人单位工作  

场所地理位置 2  

省 市 区/县  街道  

  

（门牌号） 

备注  同一定期检测任务有多个工作场所地理位置的需分别列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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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检测任务的承担机构、开展工作的时间和参与的技术人

员情况 

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名称  

现场调查  时间  

参与人员名单  

用人单位陪同人名单  

现场采样/测量 时间  

参与人员名单  

用人单位陪同人名单  

实验室检测 时间  

参与人员名单  

编制检测报告 时间  

参与人员名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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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岗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、检测结果和结果判定情况 

（一）化学有害因素检测结果及判定  

1.岗位汇总检测结果及判定 

工作场所（车  

间、装置、生  

产线等）  

岗位  

 

有害  

因素 

接触  

人数 

接触水平(mg/m3)  职业接触限值(mg/m3) 结

果  

判

定  

TWAC  
STEC  

PEC  

MEC  PC 

-TWA 

PC 

-STEL 

MAC 

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2.CPE 在 PC-TWA 值的 3 倍至 5 倍之间，且不符合职业接

触控制要求的情况 

间、装置、生  

产线等）  

岗位 采样地点/  

时机  

有害因素 接触  

人数 

接触浓度  

(mg/m3) 

不符合职业接触控制的情况 

      □每次接触超过 15min  

□每个工作日接触超过 4 次  

□二次相继接触间隔时间短于 

60min 

3.混合接触超标情况  

工作场所

（车间、

装置、生

产线等）  

岗位 采样对象

/工位  

 

混合接

触有害

因素 

接触  

人数 

 

接触度  

(mg/m3) 

接触限  

值比值 

临界不良

健康效应  

 

混合接  

触比值 

结果  

判定 

          

（二）物理因素检测结果及判定 

1.噪声 

工作场所（车

间、装置、生

产线等）  

岗位 接触人数  LEX,8h结果  

[dB(A)]  

LEX,W结果  

[dB(A)] 

是否属噪声

作业岗位 

结果  

判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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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高温 

工作场所

（车间、装

置、生产线

等）  

岗位 接触人数 体力劳动

强度  

接触时间

率 (%) 

WBGT 结果  

(℃) 

职业接触

限值 (℃)  

结果  

判定 

        

3.工频电场 

工作场所

（车间、装

置、生产线

等）  

岗位 接触人数 8h 工频电场结果  

（kV/m） 

 

职业接触限值

（kV/m）  

结果  

判定 

      

4.工频磁场  

工作场所（车

间、装置、生

产线等）  

岗位 接触人数  测点  

  

检测结果  

(µT) 

职业接触限

值 (µT) 

结果  

判定 

       

5.紫外辐射有效辐照度（针对电焊弧光，只对罩内的结果进

行判定） 

工作场所

（车间、装

置、生产线

等）  

岗位 罩

位 

 

接

触

人

数  

紫外辐照度(µW/cm2)  有效辐照度  

(µW/cm
2
) 

职业接触限

值 (µW/cm
2
)   

结果  

判定 

254 nm  

（UVC） 

297nm  

（UVB） 

365nm  

（UVA）  

          

6.紫外辐射辐照度检测结果（针对紫外灯等紫外辐射，若有

防护用品，则只对防护用品内部的结果进行判定） 

工作场

所（车

间、装

置、生

产线

等）  

岗

位 

接

触

人

数 

身体  

部位 

 

防护  

用品  

部位  

（内/

外） 

254 nm （UVC）  297nm （UVB） 

测量  

结果  

(µW/cm
2
)  

职业接触  

限值  

(µW/cm
2
)  

结果  

判定 

测量  

结果  

(µW/cm
2
)  

职业接

触限值  

(µW/cm
2
)  

结果  

判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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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微波辐射 

工作场所（车

间、装置、生

产线等）  

岗位 接触人数  接触时间  

(h)   

  

功率密度

(µW/cm²)  

职业接触限

值(µW/cm²) 

结果  

判定 

       

8.手传振动 

工作场所

（车间、装

置、生产线

等）  

岗位 接触人数 4h 等能量频率计权振动加速度

（m/s
2
） 

职业接触限值

（m/s
2
）  

结果  

判定 

      

9.激光辐射 

工作场所

（车间、

装置、生

产线等）  

岗位 接触人数  

 

波长  

(nm)  

  

  

照射时间

(s)  

 

照射部位 辐照度  

(W/cm²)  

 

职业接触限  

值 (W/cm²) 

 

结果  

判定 

         

10.超高频辐射 
工作场所

（车间、

装置、生

产线等）  

岗位 接触

人数 

电场强度（V/m）   接触时间  

（h）  

职业接触

限值(V/m)  

结果  

判定 

头  胸 腹 

 

         

11.高频电场 
工作场所

（车间、

装置、生

产线等）  

岗位 接触

人数 

电场强度（V/m）   接触时间  

（h）  

职业接触

限值(V/m)  

结果  

判定 

头  胸 腹 

 

         

12.高频磁场  
工作场所

（车间、

装置、生

产线等）  

岗位 接触

人数 

磁场强度（A/m）  接触时间  

（h）  

职业接触

限值（A/m）  

结果  

判定 
头  胸 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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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检测结论与建议  

（一）检测报告的结论。  

（二）对超标岗位的整改建议（如有）。  

五、现场调查和现场采样/测量影像资料  

（一）现场调查时拍摄的照片。  

（二）现场采样/测量拍摄的照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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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职业健康技术质量控制中心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2月 30日印发 

 


